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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 
 
 
 

  2010年 8月 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

通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转递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有效执行

安全理事会第 1929(2010)号决议第 7 至 19 段和第 21 至 24 段规定所采取措施的

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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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8月 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

通照会的附件 
 
 

[原件：中文] 

 

  中国执行安理会第 1929 号决议报告 
 
 

 一、 中国支持安理会通过第 1929 号决议。该决议的通过有助于维护国际

核不扩散机制，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推动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

外交努力。 

 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执行安理会决议，已有

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机制和做法。中国严格执行安理会第 1737、1747、1803 号

决议，并按时向安理会提交了执行报告。安理会通过第 1929 号决议后，中国外

交部已发出执行决议通知，要求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认真执行决议。 

 二、 中国根据安理会第 1929 号决议以及制裁伊朗委员会有关决定，已采

取相应措施； 

㈠ 中国已建立起一套涵盖核、导弹等相关敏感物项的完备出口管制法律法

规体系，中国现行出口管制法规的管制范围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致，中国

将继续在此基础上执行决议和制裁委发布确定的对伊朗禁运物项清单。 

㈡ 中国将禁止伊朗、伊朗国民以及伊朗有关实体或代表上述个人或实体按

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实体，或上述个人或实体拥有或控制的实体，在中国境

内进行涉及铀浓缩和后处理活动、所有重水活动或与能够运载核武器弹道导

弹技术相关的投资。 

㈢ 中国将确保冻结在中国境内，由安理会第 1737、1747、1803、1929 号

决议中所指定的相关实体和个人，以及安理会伊朗制裁委员会指认从事、直

接参与或支持伊朗敏感核扩散活动或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的实体或个人，或

代表他们或根据其指示行事的人，或由他们拥有或控制的实体，所拥有或控

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包括通过非法手段拥有或控制的资金、

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并确保中国国民或领土内的任何个人或实体不向

此类实体或个人提供或为其利益而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中

国主管部门还将有关人员列入不准入境者名单，防止其入境或过境。 

㈣ 中国在军品出口方面历来采取谨慎、负责态度，并实施严格管理。中国

认真执行决议规定，不向伊朗供应、出售或转让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所界

定的作战坦克、作战装甲车、大口烃火炮系统、作战飞机、攻击型直升机、

军舰、导弹和导弹系统和相关材料，包括零部件，或向伊朗提供有关技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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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金融资源或服务、咨询、其他服务或协助。同时对向伊朗出口其他武器

及相关材料保持警惕和克制。中国也不向伊朗转让与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弹道

导弹活动相关的技术或技术援助。 

㈤ 中国主管部门已要求有关港口和机场，在有情报提供合理理由认为有关

货物中有安理会有关决议规定的禁运物项时，认真检查进出伊朗的所有货

物。中方将向有关国家提供决议要求的合作，以便确保安理会决议有关规定

得到严格执行。 

㈥ 中国主管部门提醒各金融机构在同伊朗业务往来中加强甄别，在有情报

提供合理理由认为有关金融服务可能有助于伊朗敏感核扩散活动或核武器

系统的研发时，防止提供此类金融服务，包括保险或再保险等。同时要求对

与伊朗实体、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家船运公司下属实体开展业务，

在中国境内或受中国管辖的金融机构在伊朗开设代表处、子公司或银行账户

以及伊朗银行在中国境内开设新分支、子公司或代表处等保持警惕，防止有

关业务或活动有助于伊朗敏感核扩散活动或核武器运载系统的研发。 

 三、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中国中央政府负责管理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和防务事务，港、澳特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

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因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将根据中央政府通知，

自行制定法律、法规，切实执行第 1929 号决议。 

 四、 我们希望第 1929 号决议得到全面、认真执行，同时认为制裁不是目

的，而是促使伊朗回到谈判轨道的一种手段。制裁和施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外交谈判仍是最佳选择，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安理会第 1737、1747、1803、

1929 号决议规定的制裁措施是有限和可逆的。如果伊朗暂停铀浓缩和后处理活

动，暂停铀浓缩和后处理活动，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安理会相关决议，安理会

将终止、甚至取消制裁。中方呼吁有关各方本着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继续进行全

方位的外交努力，加强对话与沟通，增信释疑，充分显示灵活，创造性地寻求重

启谈判的办法，以寻求长期、全面、妥善的解决方案。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

性作用。 

 

 


